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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日前公佈的《種族歧視條例草案》嚴重違反了香港《基本法》，違

反了國際法，也違反了法治社會應有的公平正義原則，是香港有史以來最差的法例

草案。 
 

一、《草案》嚴重違反《香港基本法》 
 

香港《基本法》第 25 條規定：“香港居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香港政府

宣稱“內地新來港定居人士遭受歧視問題，向來受到社會關注。人權組織和新來港

人士組織亦不斷要求在條例草案加入具體條文，禁止這類歧視。”由此可見，香港

政府清楚新來港人士受到歧視的事實，知道此部分人士受到歧視而不予以相同的保

護便是對這部分人的歧視，從而也就違反了基本法第 25 條。 
 
香港政府既然承認新來港人士間中受到歧視，然而在刊憲《種族歧視條例草

案》的說明中卻明確排除了將該條例適用於新來港人士，且沒有同時制定適用於新

來港人士的法例，這就構成對新來港人士的歧視。一部致力於反歧視的法律一方面

承認“新來港人士理應與香港所有人一樣，享有不受種族歧視的保障”，另一方面

竟然明確歧視此類港人，這真是對標榜法治的香港之巨大諷刺。 
 
香港政府對新來港人士的歧視並非僅僅是立法形式上的，更重要的是實質上

的。根據港府公佈的《種族歧視條例草案》，該草案一經通過便會適用於所有公共

機構和私營機構。香港現在已經有關於殘疾歧視、性別歧視、家庭崗位歧視等條

例。應該說除了新來港人士外，其他人都有不受歧視的權利。 
 
港府拒絕向新來港人士提供保護的理由是後者受到的歧視是“社會歧視”。

這在邏輯上也一竅不通。港府在《種族歧視條例草案》刊憲的說明中寫到：“由於

幾乎所有新來港人士與本港華裔屬同一人種，根據公約第一條對“種族”一詞的定

義（即現時條例草案採納的定義）新來港人士並非自成一個種族群體。更重要的

是，部分新來港人士間中受到的歧視待遇實質上並非種族歧視，而是社會歧視。以

禁止種族歧視的法例處理這些問題，在原則上實屬錯誤。部分人士提議擴大擴大條

例草案的涵蓋範圍，但這對政府現時基於居港七年規定而釐定的既定政策和作法

（例如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畫和申請公屋的資格準則）會有很大的負面影響。” 
 
行文至此，不得不簡單指出《種族歧視條例草案》本身的謬誤。首先，《種

族歧視條例草案》沒有具體條文規定其不適用於新來港人士。一部嚴肅的法律之適

用範圍竟通過香港民政事務局提交的《種族歧視條例草案》說明第 32 段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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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幾乎所有新來港人士與本港華裔人士屬同一人種，根據公約第一條對‘種

族’一詞的定義(即現時條例草案採納的定義)，新來港人士並非自成一個種族群

體”。港府如此草率地處理新來港人士受歧視的問題，顯見其根本就不重視新來港

人士所受的歧視。 

 
其次，港府聲稱《種族歧視條例草案》不適用於新來港人士，但並沒有界定

何為“新來港人士”。這是一時的疏忽還是根本沒有考慮解決此問題？香港是一個

國際大都會，擁有來自於世界各地的移民。既然港府要對來自於內地的人士加以區

別對待，就應該明確何為“新”和何為不“新”以及如何從“新”轉化為不

“新”。 

 
再次，港府將內地新來港人士所受的歧視定義為“社會歧視”。然所有歧視

都與社會相關，都是社會現象。那麼內地新來港人士所受的歧視到底與其他歧視有

何不同呢？同時，所有歧視都是以相關人士的特質為基礎：如種族歧視系基於種族

的歧視，性別歧視系基於性別的歧視，殘疾歧視是基於相關人士殘疾的歧視。如果

說內地新來港人士所受的是“社會歧視”，那是基於什麼而導致的歧視呢？  
 
港府將種族定義為“某人的種族、膚色、世系、民族或人種”，並稱該定義

“與《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所採用的定義是一致的”。眾所周知，歧

視是指掌握權力者在行使權力時加入自己的偏見。殊不知，當今判斷種族的因素除

了膚色還有文化、語言、語音、語言習慣、行為習慣等。否則，美國人與英國人、

英國人與法國人、法國人與德國人以及其他白種人與白種人之間便不可能發生種族

歧視。由此可見，港府給予“種族”以極狹隘定義的作法並不符合國際社會的實

踐。而所謂《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公約》也是將種族作如此定義則完全是推卸責

任，因為公約所規定的是最基本和最低水準的保護。作為經濟發達地區的香港，在

保護人權方面理應與國際社會的較高標準看齊。 
 
退一步講，如果說將對新來港人士的保護納入《種族歧視條例草案》有何不

妥的話，港府為什麼不同時制定另外一套法例，保護新來港人士呢？滯後向新來港

人士提供法律保護本身就已經構成歧視，構成港府對新來港人士的歧視。難道這也

是社會歧視嗎？  
 
《種族歧視條例草案》通過後，一個大家都不願見到但會發生的情況是，新

來港人士受到歧視而無法律予以保護。假如一個新來港人士到某公司應聘，因其不

會講廣東話或是講廣東話有明顯的口音而不獲聘用，該人士可依哪一個法律伸張權

利？當外籍人士、殘疾人士、從事家庭服務的人士和婦女等都受到專門條例保護的

時候，只有新來港人士不獲保護。這就構成制度層面對新來港人士的歧視，是任何

文明社會所不允許者。 
 
《種族歧視條例草案》一旦獲得實施就會出現極端不合理的情況。人們猶還

記得，幾年前在香港城市大學發生了間接種族歧視。事緣時任法學院長的英裔人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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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偉武斷不給十餘位教員續約，並且麥高偉在評核這些教員的表現時未考慮後者的

非英文學術成果。該案的受害人包括印度籍、新加坡和曾在海外受過教育並取得學

位的內地學者。如果將《種族歧視條例草案》適用到當年香港城市大學的歧視案便

會出現這樣的情況：鑒於該法學院長不是中國人，其對包括新來港人士在內的教員

之歧視構成種族歧視；然作為城市大學法人代表的校長是中國人，當時受到歧視的

外籍教員可以援引《種族歧視條例草案》，尋求救濟，但新來港人士教員則不能援

引該法例。這顯然對作為新來港人士的內地學者極不公平。更有甚者，假如受歧視

的全部是新來港人士，則城市大學便無需為此承擔任何責任。難道這樣的結果是

《種族歧視條例草案》應該實現的價值嗎？ 
 
香港基本法規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若有的人受到歧視可以尋求法律保護，

而另外一部分人則不享有此權利，便不是法律上的人人平等。據此，香港政府有責

任修改如此荒唐的《種族歧視條例草案》。 
 

二、《草案》嚴重違反國際法 
 

無論是現代還是古代社會，也不論是民主政體還是獨裁統治的國家，保護本國

公民都是政府的天職。政府保護本國公民的義務並不因領土的界限而受到限制，而

是借助於外交手段向居於境外的公民提供。即使是最高調鼓吹民主、平等和自由的

國家，也是首先考慮保護本國公民，然後才向其他族裔提供援助。這早已成為公認

的國際慣例。故港府的行為毫無疑問違反了依習慣國際法，政府對公民應承擔的責

任和義務。 
 
除習慣國際法外，港府也違法了相關國際條約的規定。港府是依據基本法設立

的特別行政區政府，具有高度的自治權。然不可否認的是，作為中國的地方政府，

港府有義務履行中國政府承擔的國際責任，除非條約或法律明文排除了此種適用。

就《種族歧視條例草案》而言，新來港人士是否受到歧視，是否受到不合理的對

待，除了《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外，還適用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

權利國際公約》。眾所周知，《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是最低水準的反

歧視規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則是現代社會必須賦予公民的最低標

準待遇，兩者缺一不可。 

 
中國已經加入了《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

國際公約》。後者並經立法形式納入了香港的法律。易言之，既然中國政府承擔了

國際義務，便必須依《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下稱“公約”）使包括香

港在內的中國公民都享有《公約》規範的權利。基於香港高度自治的原則，港府是

以間接的方式，通過當地立法履行《公約》的義務。 

 
《公約》第 26 條規定：“人人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且應受法律平等保護，無

所歧視。在此方面，法律應禁止任何歧視，並保證人人享受平等而有效之保護，以

防因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見或其他主張、民族本源或社會階級、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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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出生或其他身份而生之歧視”。香港政府承認新來港人士受到歧視，但卻不立

法予以保護，在下述幾方面違反了《公約》的規定。 

 
其一，《公約》要求各締約國政府，包括地方政府，制定法律“禁止任何歧

視”，以“保證人人享受平等而有效之保護”。港府明知新來港人士受到歧視，但

失於立法予以保護，便違反了“法律應禁止任何歧視”的規定，從而也就談不上

“有效之保護”了。 

 
其二，《公約》沿襲了現代法治社會的最基本原則，要求締約國政府保證“人

人在法律上一律平等”，“應受法律平等保護，無所歧視”。這就是說不僅在法律

致力於實現的目標，而且在保護方法和手段方面都無所歧視。《種族歧視條例草

案》排除了對新來港人士之適用，但並未同時制定法例保護這些人士。這就構成對

新來港人士“在法律上”的不平等，也就沒有達到《公約》所要求的“平等保護”

的標準，構成《公約》嚴禁的“歧視”。 
 
其三，《公約》並不區分種族或其他歧視，只要是歧視，政府就有義務予以禁

止，並對受害方予以保護。《種族歧視條例草案》不顧國際社會的習慣，不理國際

法的規範，妄自將新來港人士所受的歧視定義為“社會歧視”，是對國際法和國際

習慣的踐踏。作為中國的地方政府，港府有法律義務向新來港人士提供公平和有效

的保護。 

 
三、《草案》嚴重違反法治精神 

 
港府公佈的《種族歧視條例草案》不僅違反了香港基本法、習慣國際法和國

際條約法，而且也違反了公認的法治精神。現代社會所崇尚的是依法行政，蓋因法

律代表了時代的理念，且此理念或理想皆有一崇高之目的，即正義。不符合正義原

則的法律便無法實現應有的社會價值，故是“惡法”，為法治社會應唾棄者。 
 
何為正義呢？希臘哲學家畢塔哥拉斯(Pythagoras)將正義形容為正方形，謂

“正義之本體乃自乘數之基本形態，如四，表示均分平等的觀念”。人們熟悉的科

學理性思維大師亞里士多德(Aristotles)亦主張“各人基於平等的立足點而受待遇，

是不外有鑒於人格地位俱系同等，從而機會也應該均等，無所軒桎”，即平均的正

義。這與東方智慧結晶的論語暗合。論語說“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

而患不安”。朱熹在其注釋中解釋“寡謂民少，貧謂財乏，均謂各得其分，安謂上

下相安”。 
 
且不講作為儒家代表作之一的論語對法治的影響如何，至少亞里士多德等的

正義觀早已深入歐美等西方現代法治社會，成為這些社會的核心價值。其法律的根

本精神、根本政策、根本價值都離不開對正義之追求，起碼表面系如此。作為經濟

發達的地區、國際大都會，自詡為法治健全的香港，沒有理由在制定法律時不遵守

普世價值和公認的法治原則 — 正義。 
 



 5

《種族歧視條例草案》公開宣稱不適用於新來港人士，將後者作為社會的另

類，使得香港社會分化。在《種族歧視條例草案》成為法律前，香港社會存在對少

數族裔和新來港人士的歧視，社會基本分為有可能歧視和可能受歧視的兩類人。後

者包括少數族裔和新來港人士。若《種族歧視條例草案》獲通過而成為法律，則香

港社會將被分化為三類人，一類是可能歧視他人者，一類是可能被歧視但受到保護

者的少數族裔，另一類則是既可能受到歧視但又不受到保護者，即新來港人士。 
 
歧視之存在表明社會上的人之人格地位並非同等，也就說不上機會的均等。

不均便會引起人心不平，便易引起社會的不和諧，因為社會動亂大都起於人心不

平。為了協調不同種族、族群和文化背景的人之間的岐見和偏見，現代法治社會多

制定反歧視的法律。這一方面是為了實現人生而平等的社會價值觀念，另一方面也

是為了使人們的不平之心不爆發而成動亂。美歐等國多民族長期共居而沒有大的社

會動盪，不應說與此無關。 
 

四、《草案》嚴重違反港府的政策 
 
受到內地和諧為主調政策的影響，曾蔭權擔任特首後，也主張社會和諧。和

諧的要義深植於東西方的文化。我們的祖先更是深明“和”字的重要，並以此為根

基，形成了傳統的中華民族的美德。以“和”為核心的古訓比比皆是。“和為

貴”、“家和萬事興”、“國和民太平”、“和氣生財”為常見者。 
 
然而，社會的和諧只能通過相應的措施才能實現，沒有公平的法律制度，正

義便不能伸張，社會內的族群也就無法水乳交融，無分畛域，也就不可能和諧。據

此，具有分化社會效果的《種族歧視條例草案》對於港府的和諧社會訴求只會起到

消極的作用。 
 
港府近年的另一項政策是吸引內地精英來港工作並定居。這可以說是順應潮流

之舉。然在對待外國專才和內地專才的態度上港府似乎有明顯的不同。例如，據香

港經濟日報 2004 年 12 月 19 日的報導，曾蔭權在接受該報的專訪時，提出戰略性

配合國家發展，提升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構想，並要為此廣募外國專才。為了吸引

外國專才，曾蔭權規劃了下述八個條件：（一）能夠使外國專才可以賺到錢，

（二）外國太太上街不必耽心治安問題，（三）超市賣新西蘭牛扒和美國菩提子，

（四）旅行方便和自由往返，（五）高空氣素質，（六）為外國專才的子女提供國

際學校教育，（七）外國歌劇或類似娛樂節目，（八）“外國人完全不受歧視”。 

 
全球化的結果，知識和掌握知識的人才早已成為列國競相招納的對象。專業人

才的流動從而也成為一大特色。為吸引專才而向其提供適當和舒適的工作和生活條

件亦相當重要。然這些基本要素應適用於所有專才。過去二十餘年經濟的連續高速

增長，已使中國成為國際社會覬覦的龐大市場和世界工廠。為了進入中國市場，外

國金融機構、專業機構如律師行、會計師事務所等紛紛邀請內地的專才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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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府雖然也有吸引內地專才的政策，但並沒有如吸引外國專才般，考慮向內地

專才提供適當的工作和生活條件。這種區別待遇是曾蔭權特首一時的疏忽還是潛意

識的認為內地專才根本不需要特別考慮？ 

 
必須指出，作為與內地毗鄰且同屬一個國家的香港而言，吸收內地的精英並

非什麼善事之舉。為了使這些人能到香港工作、在香港紮根，港府有責任給予其最

低標準的待遇及提供最低限度的保護。《種族歧視條例草案》顯然沒有如此設計。

除非港府吸引內地精英的政策是為了應付差事，或是《種族歧視條例草案》的起草

者根本不瞭解港府的政策，否則《草案》的作用與港府的政策直接背道而馳。 
 
相對於曾特首為外國專才規劃的八個條件，內地來港人士要求不受歧視應該

不太奢侈吧。 
 

五、香港的政策選擇 
 
港府推出的《種族歧視條例草案》嚴重違反基本法、國際法、法治精神、港

府本身的政策是不爭的事實。這樣一部法律的通過勢必成為香港乃至國際社會很壞

的典範。我們鄭重呼籲港府立即懸崖勒馬，停止對內地新來港人士的歧視。 
 
港府應該從政策上和法律上採取行動。就政策而言，港府必須落實基本法和

國際法要求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並為之採取法律措施。港府可作出如

下選擇：（一）將《種族歧視條例草案》的適用範圍擴大到任何形式的歧視，包括

對新來港人士的歧視。這可通過修改《草案》的名稱及相關內容完成；（二）不改

變《草案》的名稱，但將種族作廣義的解釋，從而內地新來港人士也可依《草案》

受到保護；（三）專門針對內地新來港人士的歧視問題制定一部法律，條件是此法

律與《種族歧視條例》同時同地以同意方式通過並實施。鑒於起草並制定一部新的

法律耗時費力，選擇（一）和（二）為可行的選擇。 


